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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15日，推定为当事人收到文件之日。（R4）
文件送交地址不清，无法邮寄的，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满１个月，该文件视为已经送达。

2、第六条  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延误法定或指定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可以自障碍消除之日起2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恢复权利。（R6）
因其他正当理由延误法定或指定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可以自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通知之日2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恢复权利。

3、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保密审查请求后，认为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个月内通知申请人；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本条第一款所述通知的，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5个月内作出是否需要保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R10）
4、退休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R13）

5、申请专利的发明涉及新的生物材料，在申请时或者最迟自申请日起４个月内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R25）
申请时未写明该生物材料的分类命名（注明拉丁文名称）、保藏该生物材料样品的单位名称、地址、保藏日期和保藏编号的，应当自申请日起4个月内补正。

6、有“展览”“会议”两种新颖性宽展期的，申请人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时声明，并自申请日起２个月内提交相关证明文件。（R30）
7、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3个月内，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自申请日起2个月内，可以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R52）
8、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之日起２个月内办理登记手续。（R54）
9、在作专利权评价报告时，专利权人可以自收到初步评价意见该通知书之日起1个月内陈述意见。（R58）

10、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无效宣告请求后，请求人可以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１个月内增加理由或者补充证据。（R69）

11、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裁决使用费数额请求书之日起３个月内作出裁决，并通知当事人。(R83)

12、国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自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3年内未运用其专利权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可以自行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R86）

13、职务发明创造，单位应当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金。（R88）

14、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请求符合条件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在收到请求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立案，并指定至少３名执法人员处理该纠纷；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收到请求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请求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权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请求人在立案之日起15日内出具专利权评价报告。（R100）

15、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请求人，并将请求书及相关证明材料的副本送交被请求人，要求其在收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提交答辩书； 

被请求人提交答辩书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自收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交请求人。（R101）

16、被处罚款的被处罚人应当自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R113）
17、多缴、重缴、错缴专利费用，当事人自缴费日起3年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退款请求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予以退还。（R123）

18、申请人应当自申请日起2个月内或者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申请费、公布印刷费和必要的未申请附加费；（R124）

19、专利权人未缴纳或者缴足年费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通知专利权人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6个月内补缴，同时缴纳滞纳金；滞纳金的金额按照每超过规定的缴费时间1个月，加收当年全额年费的5％计算；（R127）

20、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无效宣告请求费应当自提出请求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R129）

21、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在优先权日起30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申请人未在该期限内办理该手续的，在缴纳宽限费后，可以在自优先权日起32个月内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R133)
23、国际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在中国的效力终止：
申请人未在优先权日起32个月内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

申请人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但自优先权日起32个月期限届满仍不符合相关规定。（R135）

23、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作过修改，申请人要求以经过修改的申请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的，应当自进入日起2个月内提交修改部分的中文译文；（R137）

24、国际申请有“展览”“会议”新颖性宽展期的，并自进入日起２个月内提交有关证明文件。（R138）

25、国际申请提交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未写明或者未提交证明的，申请人应当自进入日起４个月内补正。（R139）

26、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要求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时该优先权要求继续有效的，申请人应当自进入日起2个月内缴纳优先权要求费；（R141）

27、要求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国际申请，申请人可以自进入日起2个月内对专利申请文件主动提出修改。（R143）
28、申请人发现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中的文字的中文译文存在错误的，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３个月内，可依照原始国际申请文本提出改正。（R144）
29、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被有关国际单位拒绝给予国际申请日或者宣布视为撤回的，申请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２个月内，可以请求国际局将国际申请档案中任何文件的副本转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R147）
30、已视为撤回、驳回和主动撤回的专利申请的案卷，自该专利申请失效之日起满２年后不予保存。已放弃、宣告全部无效和终止的专利权的案卷，自该专利权失效之日起满３年后不予保存。

